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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成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1256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汇成股

份” ，扩位简称为“汇成股份” ，股票代码为“688403”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

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88元/股， 发行数量为16,

697.0656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5,009.119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 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477.662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6.82%。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531.4573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881.853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80.87%；网上发行数量为2,337.5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19.13%。

根据《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

653.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221.9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8,659.903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87%，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3,559.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13%。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16826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

括以下几类:

（1）富诚海富通汇成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3）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产投高成长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2022年8月3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2

年8月12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678,826 59,307,974.88 0.00 24

2

富诚海富通汇成股份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4,566,805 129,353,228.40 646,766.14 12

3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602,617 49,751,238.96 248,756.19 12

4

合肥新站高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602,617 49,751,238.96 248,756.19 12

5

合肥产投高成长壹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4,188 79,601,989.44 398,009.95 12

6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3,361,570 29,850,741.60 149,253.71 12

合计 44,776,623 397,616,412.24 1,691,542.1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510,73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5,335,362.3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4,26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8,237.6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6,599,03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68,999,413.0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3,844,989.50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11日（T+3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汇成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汇成股份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610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61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6,211,42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7%，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

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4,261股，包销金额为748,237.68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5%。

2022年8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７７９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０８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７７９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５

，

１１３．９９６８

万股。 本次发

行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８．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全部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或有）。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１３．０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７７．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

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刊登的《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日报网，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点天下”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2〕92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易点天下” ，股票代码为“301171”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18 元 / 股，发行股份数

量为 75,501,745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3,775,087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1,156,745 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345,000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00%。

根据《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和《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011.82081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5,100,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6,056,245股，约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9,445,500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39.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56204736%，申购倍数为 3,903.1284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344,35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3,480,355.7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1,14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838,834.2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6,056,24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37,302,534.1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4,608,932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6.1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1,146股，包销金额为 1,838,834.28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比例约为 0.1340%。

2022 年 8 月 1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439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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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08月1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08月11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2022年08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08月11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村民小组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陈珊珊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3,694,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0,000,000股的

59.113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7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2）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53,66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022%。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3）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8,

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8,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4）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69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69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侯其锋、叶永开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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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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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8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4,017,2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68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振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刘洪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候选

人Bingsheng� Teng列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017,093 99.9998 200 0.000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3,615,517 99.792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

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329,376 99.9914 200 0.0086 0 0.0000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927,800 82.7533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

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逐一对议案2的子议案进行表决，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陆顺祥、朱意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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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重整获得法院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或“新华联公司” ）《告知函》，获悉法院已受理债权人关于新华联控股的

破产重整申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件概述

新华联控股于2022年8月4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北京市一中院” ）《通知

书》，湖南富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富兴” ）以新华联控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以债权人身份向北京市一中院申请对新华联控股进行破产重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8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1）。

近日， 新华联控股收到北京市一中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22） 京01破申

545号】，裁定受理申请人湖南富兴对新华联控股的破产重整申请。 《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案为申请企业法人重整案件，新华联公司的住所地为北京市通州区，登记机关为北京市通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因新华联公司未清偿到期债务，湖南富兴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提出重整申请。 新华联公司为依法

设立的企业法人，属于适格重整主体。

本案中，新华联公司无法清偿其对湖南富兴公司的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一定的

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能，故湖南富兴公司的重整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受理条

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

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湖南富兴集团有限公司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本次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华联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

司与新华联控股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将视后续的重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最终裁定而定， 目前暂未可

知。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新华联控股《告知函》；

2、《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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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9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8/17 － 2022/8/18 2022/8/1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6月2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10,629,38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9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5,115,949.57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8/17 － 2022/8/18 2022/8/1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江苏杰瑞科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六研究所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

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359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

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3231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

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23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

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35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详情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573278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24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太平洋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305.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 945.75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

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5.9428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5.49%。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99.8072万股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351.3072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3.0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7.7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6.98%。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 5,959.0572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41.6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帝奥微” A股 1,607.7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2年 8月 15日（T+2日）披露的《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2022年 8

月 15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8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线签

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

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

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826,867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186,198.2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98931� %。 配号总数为 123,723,965 个，号码

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3,723,9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847.74�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595.95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55.3572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 63.0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3.7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6.9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6228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2日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宣泰医药” 、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2]138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534.00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26.7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3,445.850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61.45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 年 8 月 15 日（T-1日）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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